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7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改定聲請人乙○○（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女，民國000年0

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監護人。

二、指定關係人甲○○ （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關係人分別為未成年人丙○○（下

稱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外祖父再婚配偶，相對人前聲請法

院裁定宣告停止未成年人之父母對其之親權，並選任相對人

為監護人確定（本院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未成年人自

幼由曾祖父母照顧，現因相對人無意願繼續擔任監護人，未

成年人亦希望與聲請人同住，爰依法聲請如主文第1至2項所

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同意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

之情事者，法院得依民法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

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

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

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

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

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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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家事事件法

第3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事件，屬當事人不

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之事

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意思相同，並經合意聲請為

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

定。經查：

（一）聲請人之前揭主張，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1份、同意書、

戶籍謄本各2份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0年度家調裁

字第5號民事裁定1份在卷可佐，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可

認為真實。

（二）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

及未成年人訪視調查，提出報告略以：聲請人於未成年人

就讀小學低年級時才開始有所接觸，使聲請人並不知悉相

對人已為監護人一事，至未成年人曾祖父母相繼逝世才了

解相對人已是監護人，據悉家族其他親屬曾勸退相對人擔

任監護人，由聲請人行使監護權，但相對人不願放棄而無

疾而終，接續相對人自組家庭育有子女，家庭生活過程中

發現未成年人有不當行為，即便進行管教，未成年人無改

善或改變個人行為，甚至未成年人已說謊成性，僅想討好

對自我有利之人，也曾造成兩造對彼此有所誤解，如今相

對人認為未成年人無法服從管教，且須維護家庭生活及子

女人身安全，無法續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現階段聲請人

雖有照顧之規劃及擔任監護人的意願，但兩造之經濟能

力、支持系統及照顧環境實有懸殊，各有利弊，致無法給

予具體之評估，建議法院參酌兩造當庭表意後，自為裁定

等語。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自未成年人小學低年級時開始有互動，

未成年人也曾有一段時間居住於聲請人住居所，應可提供

未成年人良好照顧環境，而相對人現已無繼續擔任監護人

之意願，繼續居住於相對人住居所，顯不利於未成年人之

身心發展，聲請人既有照顧意願，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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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監護人之消極原因，又相對人也同意依聲請人之聲明為

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是聲請人請求依法改定由

其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聲

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法院依第1106條之1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4項定明。考其立法理

由，係未成年人於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或負擔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而須由其他適當之人擔任

監護人時，不論該監護人係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

法定順序所產生，或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選定而生，該

監護人均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

清冊並陳報法院，以利實施監督。而本院業已選定聲請人

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

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聲請人聲請本院指定關

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參酌其為未成年人

之外祖父再婚配偶，長期協助照顧未成年人，是由其擔任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無不當，爰依上揭規定，指定

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另依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

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即關

係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

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

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

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寶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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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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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7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改定聲請人乙○○（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監護人。
二、指定關係人甲○○ （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關係人分別為未成年人丙○○（下稱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外祖父再婚配偶，相對人前聲請法院裁定宣告停止未成年人之父母對其之親權，並選任相對人為監護人確定（本院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未成年人自幼由曾祖父母照顧，現因相對人無意願繼續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亦希望與聲請人同住，爰依法聲請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同意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民法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意思相同，並經合意聲請為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經查：
（一）聲請人之前揭主張，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1份、同意書、戶籍謄本各2份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民事裁定1份在卷可佐，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可認為真實。
（二）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人訪視調查，提出報告略以：聲請人於未成年人就讀小學低年級時才開始有所接觸，使聲請人並不知悉相對人已為監護人一事，至未成年人曾祖父母相繼逝世才了解相對人已是監護人，據悉家族其他親屬曾勸退相對人擔任監護人，由聲請人行使監護權，但相對人不願放棄而無疾而終，接續相對人自組家庭育有子女，家庭生活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有不當行為，即便進行管教，未成年人無改善或改變個人行為，甚至未成年人已說謊成性，僅想討好對自我有利之人，也曾造成兩造對彼此有所誤解，如今相對人認為未成年人無法服從管教，且須維護家庭生活及子女人身安全，無法續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現階段聲請人雖有照顧之規劃及擔任監護人的意願，但兩造之經濟能力、支持系統及照顧環境實有懸殊，各有利弊，致無法給予具體之評估，建議法院參酌兩造當庭表意後，自為裁定等語。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自未成年人小學低年級時開始有互動，未成年人也曾有一段時間居住於聲請人住居所，應可提供未成年人良好照顧環境，而相對人現已無繼續擔任監護人之意願，繼續居住於相對人住居所，顯不利於未成年人之身心發展，聲請人既有照顧意願，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消極原因，又相對人也同意依聲請人之聲明為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是聲請人請求依法改定由其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法院依第1106條之1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4項定明。考其立法理由，係未成年人於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而須由其他適當之人擔任監護人時，不論該監護人係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所產生，或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選定而生，該監護人均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以利實施監督。而本院業已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聲請人聲請本院指定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參酌其為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再婚配偶，長期協助照顧未成年人，是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無不當，爰依上揭規定，指定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另依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即關係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寶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佳惠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7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改定聲請人乙○○（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女，民國000年0月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監護人。
二、指定關係人甲○○ （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關係人分別為未成年人丙○○（下稱
    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外祖父再婚配偶，相對人前聲請法院
    裁定宣告停止未成年人之父母對其之親權，並選任相對人為
    監護人確定（本院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未成年人自幼
    由曾祖父母照顧，現因相對人無意願繼續擔任監護人，未成
    年人亦希望與聲請人同住，爰依法聲請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同意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
    之情事者，法院得依民法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
    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
    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
    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
    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
    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家事事件法
    第3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事件，屬當事人不
    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之事由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意思相同，並經合意聲請為裁
    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
    經查：
（一）聲請人之前揭主張，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1份、同意書、
      戶籍謄本各2份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0年度家調裁
      字第5號民事裁定1份在卷可佐，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可
      認為真實。
（二）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
      及未成年人訪視調查，提出報告略以：聲請人於未成年人
      就讀小學低年級時才開始有所接觸，使聲請人並不知悉相
      對人已為監護人一事，至未成年人曾祖父母相繼逝世才了
      解相對人已是監護人，據悉家族其他親屬曾勸退相對人擔
      任監護人，由聲請人行使監護權，但相對人不願放棄而無
      疾而終，接續相對人自組家庭育有子女，家庭生活過程中
      發現未成年人有不當行為，即便進行管教，未成年人無改
      善或改變個人行為，甚至未成年人已說謊成性，僅想討好
      對自我有利之人，也曾造成兩造對彼此有所誤解，如今相
      對人認為未成年人無法服從管教，且須維護家庭生活及子
      女人身安全，無法續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現階段聲請人
      雖有照顧之規劃及擔任監護人的意願，但兩造之經濟能力
      、支持系統及照顧環境實有懸殊，各有利弊，致無法給予
      具體之評估，建議法院參酌兩造當庭表意後，自為裁定等
      語。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自未成年人小學低年級時開始有互動，
      未成年人也曾有一段時間居住於聲請人住居所，應可提供
      未成年人良好照顧環境，而相對人現已無繼續擔任監護人
      之意願，繼續居住於相對人住居所，顯不利於未成年人之
      身心發展，聲請人既有照顧意願，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不適
      任監護人之消極原因，又相對人也同意依聲請人之聲明為
      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是聲請人請求依法改定由
      其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聲
      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法院依第1106條之1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4項定明。考其立法理由
      ，係未成年人於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或負擔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而須由其他適當之人擔任監
      護人時，不論該監護人係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
      定順序所產生，或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選定而生，該監
      護人均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
      冊並陳報法院，以利實施監督。而本院業已選定聲請人為
      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
      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聲請人聲請本院指定關係
      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參酌其為未成年人之
      外祖父再婚配偶，長期協助照顧未成年人，是由其擔任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無不當，爰依上揭規定，指定關
      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另依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
      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即關
      係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
      ，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
      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
      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寶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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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改定聲請人乙○○（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監護人。
二、指定關係人甲○○ （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關係人分別為未成年人丙○○（下稱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外祖父再婚配偶，相對人前聲請法院裁定宣告停止未成年人之父母對其之親權，並選任相對人為監護人確定（本院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未成年人自幼由曾祖父母照顧，現因相對人無意願繼續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亦希望與聲請人同住，爰依法聲請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同意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民法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意思相同，並經合意聲請為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經查：
（一）聲請人之前揭主張，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1份、同意書、戶籍謄本各2份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0年度家調裁字第5號民事裁定1份在卷可佐，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可認為真實。
（二）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人訪視調查，提出報告略以：聲請人於未成年人就讀小學低年級時才開始有所接觸，使聲請人並不知悉相對人已為監護人一事，至未成年人曾祖父母相繼逝世才了解相對人已是監護人，據悉家族其他親屬曾勸退相對人擔任監護人，由聲請人行使監護權，但相對人不願放棄而無疾而終，接續相對人自組家庭育有子女，家庭生活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有不當行為，即便進行管教，未成年人無改善或改變個人行為，甚至未成年人已說謊成性，僅想討好對自我有利之人，也曾造成兩造對彼此有所誤解，如今相對人認為未成年人無法服從管教，且須維護家庭生活及子女人身安全，無法續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現階段聲請人雖有照顧之規劃及擔任監護人的意願，但兩造之經濟能力、支持系統及照顧環境實有懸殊，各有利弊，致無法給予具體之評估，建議法院參酌兩造當庭表意後，自為裁定等語。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自未成年人小學低年級時開始有互動，未成年人也曾有一段時間居住於聲請人住居所，應可提供未成年人良好照顧環境，而相對人現已無繼續擔任監護人之意願，繼續居住於相對人住居所，顯不利於未成年人之身心發展，聲請人既有照顧意願，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消極原因，又相對人也同意依聲請人之聲明為裁定（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是聲請人請求依法改定由其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法院依第1106條之1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4項定明。考其立法理由，係未成年人於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而須由其他適當之人擔任監護人時，不論該監護人係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所產生，或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選定而生，該監護人均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以利實施監督。而本院業已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聲請人聲請本院指定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參酌其為未成年人之外祖父再婚配偶，長期協助照顧未成年人，是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無不當，爰依上揭規定，指定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另依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即關係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寶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佳惠


